
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连华实教育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存在大额预付款无法收回相关风险的提示公告 

 

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都证券”或“主办券商”）在对大连

华实教育咨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华实股份”）持续督导过程中

发现以下情况：  

一、公司存在因签订《土地买卖协议》而产生大额预付款无法收回风险 

2018 年 10月，公司因发展战略的需要，在自建学校预期的基础上，与大连

海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基房地产）签署《土地买卖协议》，约

定公司拟向大连海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购买位于大连市金州新区西海商住区

的商业用地，面积为 122,900平方米，计划建设教学楼等相关配套教育设施。该

土地转让总价款为人民币 7,000 万元，公司已依据合同于 2018 年 10 月 15 日、

2018 年 11 月 23 日分批累计向海基房地产付款共计 4,900 万元人民币，公司在

签订《土地买卖协议》及预付款时均未履行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亦未告知

主办券商。 

经主办券商核实，大连海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尚未取得该上述土地的使用

权，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管理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土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由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与土地使用者签订”、“以出让方式取得

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房地产时，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按照出让合同约定已

经支付全部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并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二）按照出让合同约

定进行投资开发，属于房屋建设工程的，完成开发投资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五以上，

属于成片开发土地的，形成工业用地或者其他建设用地条件。”因此，公司签订

土地买卖协议有可能存在被认定无效的风险；如果海基房地产在取得土地使用权

及开发建设过程受阻或发生重大不确定性，将导致公司存在预付款项无法收回的

风险。 

鉴于上述原因，主办券商对华实股份签署的《土地买卖协议》交易目的、协

议真实性及预付款性质尚无法确认，合同约定的大连市金州新区西海商住区的商



业用地的土地状态需进一步核实。经主办券商督导，公司已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

会对上述事项进行补充审议，同时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徐志卫已出具承诺，

如出现公司预付款项 4900 万元无法收回的情况，造成的一切损失将由控股股东

和实际控制人独立承担。 

二、公司存在购买办公房产无法按时完成过户交付以及预付款无法收回的

风险 

2017 年 8 月，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大连约伴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向大连欧美

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美亚房地产）购买位于大连市西岗区八一路 

208 号 1-3-1，为大连市西岗区八一路 208 号大连名城国际公馆一单元三层，

房产建筑面积 1800 平方米，建筑面积价格房屋单价 16,800 元/平方米，房屋

总金额为 3,024.00 万元，用于公司办公。公司已支付预付款 1,512.00 万元。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以及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补

充确认。因该房屋因存在抵押等产权瑕疵，截至目前，该房屋尚未完成过户交付。 

因主办券商未核查到该房产相关产权及预售备案信息，该房产的产权归属尚

无法确认，该房产存在无法完成过户及交付风险，同时公司已支付预付款项亦存

在不能及时收回的风险。经主办券商督导，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徐志卫已

出具承诺，如出现公司预付款项 1512 万元无法收回的情况，造成的一切损失将

由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独立承担。 

后续主办券商将持股关注上述风险事项进展。 

主办券商郑重提示投资者注意相关投资风险 

 

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8月 28日 


